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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的法律规定及社会原因分析 

林亚刚*  刘 辉 

  

  暴力犯罪是我国当前刑事犯罪活动中十分突出的犯罪现象。由于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海

外黑社会组织向祖国大陆的不断渗透。国内暴力犯罪活动也日趋严重。运用法律手段遏制、

预防暴力犯罪,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是当前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环节。 

  一、暴力犯罪的概念及界定 

  所谓的暴力犯罪原本并不是刑法上的概念,而是犯罪学中的概念。目前在各国刑法中,尚

无哪一个国家在刑法典中系统、集中规定暴力犯罪这一类犯罪,而是泛指暴力作为犯罪手段严

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例如,日本学者即认为暴力犯罪“是指伴随行使暴力的犯罪,典型的

如强盗、暴行、伤害等。所谓暴力,包含暴行以及威胁行使暴行。”在我国刑法中,也只是在

第20条第3款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中涉及了这一概念,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

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

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如果从泛指以暴力作为犯罪手段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的角度出发,在我国刑法中,所谓暴

力犯罪大体上可以有以下两种情形:第一,法律条文明确地将暴力方法、手段规定为犯罪构成

客观方面的要件,或者犯罪的情节之一。前者如第202条抗税罪、第236条强奸罪、第239条绑

架罪、第263条抢劫罪等,后者如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等。第二,法律条文虽然没有明文规

定暴力,但所规定的犯罪事实上只能是暴力,或者实践中犯罪通常是以暴力为主要犯罪手段。

前者如第104条的武装叛乱、暴乱罪、第316条第2款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第317条第2款暴动越

狱、聚众持械劫狱罪、第361条强迫他人卖淫罪等,后者如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第234条故意

伤害罪等。对于具有上述特点的犯罪,我国学者多将其归之于暴力犯罪的范畴。但也正因为刑

事法律对该类犯罪在规定上的不统一,因而如何界定暴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目前尚无统一的

认识。 

  归纳起来,我国学者对暴力犯罪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从刑法学角度,以犯罪的

实质来界定暴力犯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故意以强暴手段,侵害他

人的人身和公私财产,应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二是从犯罪学角度,以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

为依据界定暴力犯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种:(1)认为暴力犯罪“即为获取某种利益或

满足某种欲求而对他人人身采取的暴力侵害行为。表现形式主要有: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

罪、强奸罪、抢劫罪以及以暴力为手段的流氓犯罪等。”(2)认为:“所谓暴力犯罪,通常是指

犯罪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胁迫而实施的犯罪。从刑法学的角度看,凡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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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为特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各种犯罪都应该认为是暴力犯罪。” 

  上述两个层次对暴力犯罪的界定,对我们认识暴力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具有不同的意义。前

者从适用刑法,准确理解暴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来说是比较科学的。但如前所述,暴力犯罪并

非刑法上的概念,而是犯罪学上对犯罪进行分类使用的概念,刑法的研究,只是借用了这一术语

而已。从研究暴力犯罪的原因、规律以及预防对策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从犯罪学角度剖析暴

力犯罪似更为恰当一些。 

  比较第二个层次对暴力犯罪所下的定义,两者有以下区别:一是两者对暴力内涵的理解不

同。前者对暴力的理解是狭义的,不包括以将要实施暴力相威胁的胁迫,后者对暴力的理解是

广义的,包括这一内容;二是两者对暴力的对象,即暴力犯罪的外延理解不同。前者将暴力犯罪

限定在针对人身而实施,而后者无此限制,即只要是使用暴力手段实施犯罪,无论针对人身还是

财产,均为暴力犯罪。 

  我们认为,从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以及结合实践来说,第二个层次的两种观点虽然都有应

肯定的一面,但也均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第一种观点有两点不足:(1)从实践看,犯罪人在实施暴力犯罪时,暴力手段和以将要

实施暴力进行威胁的胁迫手段通常是交错使用的,威胁行为传输给被害人的信息是:若有必要,

就决定使用公开的暴力。这也就是说,刑法中的有些犯罪所使用的胁迫手段是以暴力为后盾

的,因而,以暴力为威胁内容的胁迫手段,同样具有暴力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其排除在暴力犯罪

之外是不妥当的。(2)将暴力只限定为对人身的侵犯,也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际不相符合。例

如,我国刑法中的第114、115条爆炸罪既可针对人身而实施,也可针对公私财产实施,再如第

202条抗税罪,如为抗拒缴税款打砸征税人员的车辆、打砸税管所公物的行为,实践中也是视为

使用暴力手段抗税。若对上述犯罪不视为暴力犯罪,也是不妥当的。 

  其次,第二种观点将暴力犯罪外延界定在“凡是刑法分则规定的以暴力为特征作为犯罪构

成要件的各种犯罪都应该认为是暴力犯罪”的看法,也是不恰当的。理由是:(1)如前所述,刑

法中还有一些犯罪,法律条文并没有明确地将暴力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但所规定的犯罪只能是

暴力,或者通常是以暴力手段实施犯罪,如武装叛乱、暴乱罪、劫夺被押解人员罪、暴动越

狱、聚众持械劫狱罪、强迫他人卖淫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强制猥亵、侮

辱妇女罪等。我们并不能因刑法没有明确将暴力规定为犯罪构成要件,而将具有这种特点,并

且实际上是以暴力行为实施了犯罪的,一概排除在暴力犯罪之外。(2)刑法上明文规定以暴力

为手段的犯罪,除极个别犯罪外,绝大多数是将暴力和胁迫(威胁)同时规定为客观方面的构成

要件,有些罪还规定可由其他方法、手段构成。胁迫的内容,可以是暴力。如杀人、伤害、殴

打等,也可以是以毁坏财产、破坏名誉、揭发隐私为胁迫的内容,或者以对被害人不利,但内容

是合法的进行胁迫,如以揭发其违法乱纪、犯罪行为进行威胁。对这样的罪,法律虽然明文规

定了暴力是其构成要件,但笼统地讲这些犯罪即是暴力犯罪也是不妥当的。因为有些犯罪的胁

迫手段除了可以暴力为内容外,还可以毁坏名誉、揭发隐私等为内容。而其他方法、手段,则

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丧失反抗能力的方法、手段。如用酒灌醉、用

麻药麻醉等。这样的胁迫手段或者其他方法、手段与暴力的内涵相去甚远,若行为人没有以将

要实施暴力为胁迫的内容而实施了犯罪的,视为暴力犯罪显然不够妥当。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对暴力犯罪的界定,重要的并不在于刑法分则条文本身是否明文

规定以暴力为犯罪构成要件,而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所采取的是否为暴力(包括以暴力相

威胁的胁迫手段)行为。不宜说所有规定有暴力为犯罪成立的要件的犯罪,都是暴力犯罪,只有

法律对犯罪有规定,并且行为人事实上是以暴力行为实施犯罪的,才可能归入暴力犯罪的范畴

或者称其为暴力犯罪。据此,我们认为,所谓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以暴力或者以暴力为胁迫手

段内容,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或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犯罪行为。 



  从刑法的意义上说,所谓暴力犯罪中的暴力(包括以将实施暴力的胁迫),是为自然人的故

意危害行为而设立的犯罪要件。“暴力”是指自然人非法实行的有形物理力,所谓“胁迫”

(威胁)是指预示着有形的加害内容。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暴力的含义无疑在犯罪中具有共性的

一面。但是,由于各种犯罪的性质不同。因此,在暴力的内容及程度上存在很大区别。从我国

刑法对实施暴力的犯罪的规定来看,暴力的表现形式法律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1)直接规定“暴力”为犯罪的要件。如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第202

条抗税罪、第226条强迫交易罪、第236条强奸罪、第237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第257条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263条抢劫罪、第277条妨害公务罪、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第333条

强迫卖血罪等等。这类犯罪除少数只以暴力为要件外,多数犯罪还规定可以以胁迫、其他方

法、手段构成犯罪。 

  (2)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暴力”,但是法律用语事实上是指该种犯罪是以暴力(包括以暴力

为胁迫内容)的行为实施的,刑法上则以“叛乱”、“暴乱”、“强制”、“绑架”、“殴

打”、“聚众扰乱”、“聚众斗殴”、“劫夺”、“暴动越狱”、“强迫”、“阻碍”等等

来表示。如第104条的武装叛乱、暴乱罪、第239条绑架罪、第316条第2款劫夺被押解人员

罪、第317条第2款暴动越狱、聚众持械劫狱罪、第358条强迫卖淫罪等。 

  (3)既没有直接规定暴力为要件,法律用语也并不意味着该类犯罪只能以暴力行为实施,但

实践中该类犯罪通常是以暴力行为实施的,传统观念及理论上也认为该类犯罪就是暴力犯罪。

如第114条爆炸罪、放火罪、第232条故意杀罪、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等犯罪。 

  (4)虽然不具有上述的各种特征或者特点,但是法律将以暴力实施犯罪的,规定为从重处罚

的情节,或者按照刑法所规定的相应犯罪论处。如刑法第120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

第2款、第157条(犯各种走私罪)第2款、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款、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

罪第1款第5项、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2款和第3款等。 

  在刑法理论上根据暴力的程度和范围对暴力的分类,也有不同的认识。例如,在日本刑法

理论上就将暴力划分为最广义的、广义的、狭义的、最狭义的四种。从暴力的程度和范围来

看,当然在具体犯罪中仍然有着差别,但是我们认为,从我国刑法对暴力犯罪规定的法定刑的种

类,以及轻重的范围来看,暴力的程度和范围与法定刑的关系,概括地说,一般情况下是一种比

例关系,即,暴力的程度越重,则法定刑越重;暴力包括的范围越广,法定刑的幅度越大,刑种的

种类越多。 

  从我国刑法规定的特点看,我们认为暴力可以分为广义的、狭义和最狭义的三种。 

  (一)广义的暴力。包括非法实施有形物理力的所有类型(包括威胁使用暴力的加害内

容)。具体说,暴力行为的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是物;可以是针对被害人本人,也可以是针对

在场的其他人,暴力的内容,可包括从一般的殴打、轻微伤害到最严重的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例如,我国刑法第104条的武装叛乱、暴乱罪、第202条抗税罪、第277条妨害公务罪、第

305条妨害作证罪等犯罪中的暴力和胁迫,就属于广义的暴力。这种最广义的暴力,不以达到直

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为判断的标准。但根据刑法理论,虽然这类犯罪的暴力可以包括所

有非法实行的有形物理力,然而,在认定犯罪性质上根据刑法的规定则有不同的要求。具体说,

(1)有些犯罪可以包括最严重的暴力,如刑法第104条的武装叛乱、暴乱罪,可以包括诸如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不特定的暴力犯罪行为,换言之,该种犯罪暴力本身就是以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不特定的暴力犯罪行为为内容的。(2)如果行为人实行的是

超出该种犯罪所能包含的暴力,如在抗税、妨害公务中实施了杀人、重伤害的,则不再构成该

种犯罪,而应以相应的犯罪论处。 

  (二)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身施加有形物理力,即不包括对物体实施的有形力。暴力的程

度,也不要求对人身造成一定的伤害结果。例如,第237条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使用的暴力、

第239条绑架罪的暴力、第240条拐买妇女、儿童罪第1款第5项绑架妇女、儿童使用的暴力



等。狭义的暴力,应具有比较强的对人身强制性,而且,不排除造成伤害、死亡的可能性。但

是,是否具有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并不影响对暴力的认定。 

  (三)最狭义的暴力。同样是指对人身施加的有形物理力,不包括对物体实施。但暴力的程

度则强于狭义的暴力,一般来说,应具有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例如,第236条强奸

罪的暴力、第263条抢劫罪的暴力等。这种最狭义的暴力的最高形式,通常认为是故意的杀人

和故意的伤害。 

  二、暴力犯罪的社会原因浅析 

  暴力犯罪是对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类犯罪,其中青少年暴力犯罪尤为突出,据学者对某

省青少年重大刑事犯罪的调查表明,青少年在故意杀人、抢劫、伤害、投毒、放火、爆炸、破

坏等暴力犯罪中的比例不断上升。青少年案犯占全部严重暴力案犯的比例,1985年为

76.9%;1986年为64.7%;1988年、1989均为100%;1990年为80.4%。而且在暴力犯罪案件中,青少

年案犯又以抢劫、杀人、强奸三类犯罪突出且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在案犯总数中的比例,自

1990年至1994年1至8月,分别为72.8%;73.8%;76.9%;72.8%;76.1%。由此可见,从一定意义上

说,预防犯罪,首先是对暴力犯罪的预防。 

  暴力犯罪的成因是多元和多层次的,是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和犯罪人主观心理发展的缺陷

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犯罪人之所以能形成有缺陷的犯罪心理,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受社会不

良因素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在新旧体制转

换、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发生的快速、深刻的变化中,社会规范不得力、不存在或者互相矛盾的

失范现象大量存在。由此使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导致暴力犯罪的,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

此,从宏观上考察这些失范的社会现象,对把握个体暴力犯罪的原因是有益的。归纳起来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校教育环节的失范 

  学校是系统化、正规化传递知识、技能和价值标准职能的社会组织,承担着文化传播、社

会一体化、个人发展、筛选和发掘个人潜能等重要功能。目前,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多层

次教育体系,国家也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所以,总体上说,社会对学校教育的

规范已纳入法制轨道,但不可否认在学校教育,特别在初、中级教育环节上,失范现象是存在

的。例如,在初、中级教育阶段,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在大、中城市建立的“贵族学校”,由于缺

乏必要的规范,其对现行教育体制造成的冲击有待进一步研究;普通中小学招生工作中存在违

反规定、违背社会收入平均水平招收高额费用学生的问题;由于教师经济收入与升学率直接挂

勾,使学校只重视升学率而忽视向学生传授优秀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等现象也屡见不鲜。而且,

上述现象在高级教育阶段也并非不存在。所以,教育体制的改革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成功的,但

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致使社会价值观念转变,上述等等现象的存在,对传统价

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现阶段缺乏对上述现象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规

范,极易使公众形成“金钱万能”、“权势万能”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

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刺激,我国的学校教育也逐步向“文凭社会”迈进。不同的学历证明、文

凭在一定的社区、工作环境里所反映出的家庭财富的多寡的作用日益显著,金钱的多寡常常与

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正比。换言之,令人忧虑的趋势是,青少年接受教育成果的好坏优劣,不再决

定于青少年本人的素质和才能,而是决定于其家庭的贫富状况。这些现象的存在,往往对拜金

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来说,极易使其形

成不健康的思想和生活态度。甚至有可能造就成为暴力犯罪的潜在后备队。 

  第二、大众传播工具管理的失范 

  大众传播工具是指多种多样不同的信息传播形式。如报刊、杂志、图书、电视、电影、

广播、唱片、电脑软件等等。它具有信息的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无任何个人联系,接受面广



泛,接受者成份复杂难以确定的特点。近年来,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国内文艺氛围随之活

跃而管理相对松懈的矛盾日益突出,形成了国外大量的不健康的文艺作品以及国内自产的不健

康的文艺作品充斥文化消费市场的现象,遍布城乡各地的雷射厅、录像厅、个体书摊,大量传

播着思想不健康的武打、凶杀、抢劫等书刊和影视作品,甚至有少数地方办的传播工具也参与

进来,有的地方只看经济的繁荣,甚至对传播、贩卖色情、黄色刊物等的也放任不管。其结果,

使青少年群体中崇尚用武力解决纠纷、或者以武力满足自己非法需求的现象也大量出现。虽

然要确切地讲出传播工具管理失范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有相当困难,但可以肯定这种管理失

范向更多的人,特别是向青少年提供了可能绝对不能用别的方法看到的角色模式和生活方式,

辨别是非能力低下的青少年具有了更多的机会观看到惨无人道的暴力行为以及各种破坏形

式。不论其生活环境如何,青少年有了与成年人一样的,甚至只在自己家中就能够学习到的,应

有尽有的暴力犯罪行为方式的机会,而深受其害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并不在少数。 

  第三、经济秩序的失范 

  经济秩序即社会对商品和社会服务进行生产和分配制度化的体系。当前我国虽然处于一

个全新经济秩序形成的过程中,新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仍然存在着多种经济

形式和经济利益的差别,对经济秩序实行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对经济活

动实行管理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管理人员素质比较低,良莠不齐,执法不严的现状是客观

的。然而,经济变革毕竟已经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提供了使社会成员扮演各种不

同的经济角色的机遇,并可以各自按照自己与他人截然不同的经验、所具有的不同的价值标

准,按照不同的模式使自己及其子女社会化的机会。这一过程中,有不少人依靠钻法律、政策

的空子非法致富,并将自己的经验、价值观念传授于下一代。此外,由于就业与经济结构的变

化,大量下岗人员的再就业以及原有的城镇居民的待业问题突出。事实上,大量的下岗人员再

就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

题。如果国家承认的致富目标不可能实现,也极易造成这些人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从而产生堕

落、意志消沉、精神空虚甚至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情绪。遇有适当的机会,就可能实施犯罪。

正如美国学者伊恩·罗伯逊所说的:“如果一个社会一方面看重人人都过富裕生活的目标,但

是另一方面又拒绝使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以社会承认的方式致富,那么它就会引起偷盗、欺诈

和类似的犯罪。”而且,由于社会价值观念变化而引起的人际关系紧张,新事物出现与正误界

限难以区别而引起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否定,也使金钱关系日益成为人际活动的重要联系

方式。这就进一步消弱了集体意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极易使人们形成一种以注重自我需求

为轴心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个人主义的感觉回过头来又进一步破坏个人对社会的忠诚和共同

的价值标准、情操和信仰,从而加剧了社会经济活动中无规范状态。这种恶性循环的定势,往

往导致个人为过度追求金钱和物质而置整个社会利益和公德不顾,选择非法途径去刻意攫取。

近年来,由于仇视社会分配不公、寻机发泄铤而走险,由于物质利益与价值需求之间巨大差异

而引起的以攫取他人财产为侵害目标的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的发生,不能不说与上述原因和

现象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第四、社会治安管理环节的失范 

  社会治安状况与基层治安管理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目前基层治安管理体系是由派出

所、社区联防、基层治保组织、调解组织等所组成的。这一基层治安体系在为群众排难解纷,

防止犯罪发生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管理工作在一定社区内,一定时期内也存在着忽

紧忽松的失范现象。特别是由于在基层治保单位之间还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协调配合。或者在

管理环节上对具体制度的贯彻缺乏灵活性,或者试图采取制度以外的简单方法解决纠纷,这些

都为暴力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机遇。由于对群众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婚姻、恋爱矛盾导致的

治安案件未及时处理和调解,有的甚至对已出现暴力危险苗头的治安案件仍相互推诿不予受

理,当事人在受到挫折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在应激心理下自己动手解决,从而激化矛盾



导致凶杀的案件,在故意杀人案件中都占有相当的比例。此外,基层治安管理对存在的助长和

诱发暴力犯罪的环境和地区的治安防范措施也比较薄弱,也缺乏对具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群体

的分化、瓦解工作。比如在城乡结合地带、歌舞厅、车站、码头、旅馆等公共场所和繁华地

区,是具有不良行为的同辈青少年经常聚集的地方,这些经常聚集的青少年极易形成自己独有

的文化群体,有自己的趣味和消遣活动、价值标准,甚至有敢于蔑视社会公德、抵制社会价值

标准的“英雄”。对这种群体如不注意对它的分化瓦解,经常会引起械斗和凶杀案件。 

  三、遏制暴力犯罪的法律对策 

  暴力犯罪活动虽然多具有突发、隐秘的一面,但并非不可预防。减少暴力犯罪的根本途

径,有赖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国民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但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尽可能

减少其发生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1.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 

  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是控制、预防暴力犯罪最基本的环节。惩罚暴力犯罪同样是为了

最终达到预防暴力犯罪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上,惩罚也是预防的对策之一,这里所说的严惩,并

不意味着一定要判处死刑。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人即使应当判处死刑,也必须贯彻少杀慎杀的

刑事政策,采取必要的慎重态度。除极少数罪行严重到非杀不可者外,完全可以对可杀可不杀

者判处长期自由刑和必要的财产刑,这是因为,“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社会根源,自

然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发生。”鉴于历史上“以杀去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杀人犯罪

的教训,我们在惩处暴力犯罪时,也应当重视“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武也”的真缔。

所以,这里所说的严惩,是指严格执法,使任何暴力犯罪分子都不能逃脱刑罚的严惩。 

  2.认真贯彻和执行《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立未成年人保

护和教育的协调机构,指导各级各类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道

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纠正在学校教育环节上因正面引导不及时而引起的对社会公德、

价值标准的冲击,开展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对违反《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责任人员,必须依法惩处。 

  3.尽快完善规范文化传播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文化市场。限制暴力文化的传播,依法

坚持扫黄,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影响暴力犯罪个人倾向形成的消极因

素,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文化、宣传部门要严格依法把关,防止外来过度渲染暴力的文

化的不良影响和国内不健康文艺作品的出台。书刊、电影、电视等宣传要坚持防止对凶杀、

武打、暴力和物质享受内容的过分渲染,对于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惩处。 

  4.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体系,依法加强对经济的监督工作。通过强化经济秩序的

法律调整,制定健全周密的经济管理法规,使社会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规范人们在社会经济

活动中的行为,使其受到明确的、强制性的法律约束。行政管理、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

事,严肃执法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对各类经济违法和犯罪行为的惩处,强化人们在经济活动

中的守法意识。通过立法和司法活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为人们提供一定的价

值、道德标准和正确的导向。 

  5.依法建立完善社会治安防范网络,强化治安管理。重视和掌握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暴

力犯罪的危险征兆,发现危险苗头要及时果断采取一定措施,力争将暴力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

制止可能发生的暴力犯罪。依法建立健全基层治保组织和调解组织,并协调与司法机关工作的

配合。及时妥善调解和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纠纷、矛盾和冲突,消除其内部蕴含的暴力因

素。依法加强对待业和可就业人员的管理,注重瓦解青少年中的不良社会群体。在暴力犯罪易

发生的敏感地区,应加强保安措施,防止暴力犯罪发生。依法加强对管制刀具、枪支、弹药、

毒品以及其他危险品和贵重财物的保管,消除易引发暴力犯罪的各种因素。 

  6.依法加强对暴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切实降低累犯、再犯率。教育改造犯罪人是我国



刑罚的目的之一,通过教育改造措施,转化犯罪人的犯罪思想,提高改造质量,将对维护社会治

安秩序具有良性循环作用。依法对暴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应对其普遍存在缺乏法制观念,

无视法律威慑,不惧怕刑罚惩罚;缺乏荣辱道德观念,缺乏罪恶感;颠倒的人生价值观,视个人利

益为一切等等思想进行针对性教育,力争将绝大多数犯罪人改造成为遵纪守法的新人。 

(林亚刚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师大刑科院兼职教授，中国法学

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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